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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報章報導關於太平洋拖船業務之澄清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得悉於 2013 年 10 月 15 日有報章報導有關本

公司透過花旗集團對其經營之拖船業務進行出售的可行性評估。 

為盡力提高本公司的價值以對本公司股東負責，董事會確認已批准在市場進行探討以評估是否有第三方有

興趣收購本公司經營之拖船業務。然而，探討僅處於非常初步的階段，亦不保證是項探討將達至任何交易。假

如達至任何交易，本公司將遵守披露義務，並在需要時按照上市規則作進一步披露。 

本公司將於 2013 年 10 月 18 日公布其第三季度交易活動公告，包括本集團公司的最新營運狀況。 

本公司各股東及準投資者須注意，是項市場探討可能不會達至任何具有約束力的協議，因此建議於買賣本公司

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董事會確認，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根據上市規則項下屬於或可能屬於股價敏感而須予披露之任何資料，或

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下須予披露之任何內幕消息。 

 

承董事會命 

太平洋航運集團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莫潔婷 

 

香港，2013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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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Blackwell Paul, Robert Charles Nicholson, Alasdair George Morrison 及 Daniel Rochfort Brad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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